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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案名稱：提高工會女性會員參與會務機會 

二、 案情： 

過去職場上，女性幹部比例過低，就像「男主外、女主內」

的傳統觀念，使得一向是男性遠高於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強化；

然而近年來隨著社會及經濟發展，愈來愈多女性突破傳統角色，

經濟自主意識提高，超越性別藩離的侷限，積極投入勞動市場。 

為何女性勞動人口大量進入職場後，女性的代表性未能同

時提高呢？多數就業的女性工會會員表示，因面臨工作與家庭

雙重負荷，若再參與工會活動，需要家庭、配偶及小孩的支持，

否則就會面臨第三重負荷；尤其是進入婚姻的女性，因為家庭

經濟的需求，尚須依賴男性及母性家庭職責，對於參與工會事

務或擔任幹部較不積極；另一方面，在子女成年後或未有家庭

羈絆的女性，欲在職場上或工會團體積極參與活動，又容易被

傳統舊有思維冠上「女強人」、「強勢」等刻板印象的標籤，導

致女性社會情感受傷，因此會自我設限，避免表現太過於突出

而降低參與意願。 

女性受到家庭職責、社會情勢及性別文化的影響，在勞動

市場中仍處於弱勢，同時也影響到女性對工會的參與動機，而

以維護勞工權益為主要訴求的工會，若是過於集中於單一性別，

尤其是男性比例居高時，易造成充斥男性觀點，未必能捍衛女

性工會會員的權益，因此，女性參與工會事務或決策，對組織

提出不同的性別思考，希冀提高女性會員社會參與機會，展現

自我能力，為女性爭取更多權益，促進女性工會會員擔任幹部



比例，朝向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三、 性別統計 

(一) 依據勞動部 109 年統計年報，截至 109 年底，工會團體

數為 5,655個，團體會員人數 336 萬 3,998 人，其中女

性會員 165萬 29人(占 49.05%)，男性會員 171萬 3,969

人(占 50.95%)，另依本市 109年統計年報，工會團體數

為 454家，會員人數為 29萬 1,125人，其中女性會員為

14萬 8,508人(占 51.02%)，顯示會員性別比例相近。 

(二) 本市所轄工會團體男女會員人數比例相當，而各基層工

會選任 4,845名理監事中，男性理監事約占 66.6%、女

性理監事約占 33.4%，女性理監事參與工會事務比例顯

然低於男性，如何提高女性會員參與工會會務與決策成

為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 

四、 性別觀點解析 

現代女性已大量進入勞動市場，傳統印象認為男主外女主

內，女性勞工在職場環境中仍處於弱勢地位，尤其，長期以來，

工會團體中，男性擔任工會幹部比例一直都是高於女性，呈現

以男性幹部為主體的結構，但工會本身並未意識到性別結構上

比例的問題，本市現有的職業工會當中，觀察到廣告服務業及

廚師職業工會的男女會員人數各占約五成左右，男女性會員人

數比例相當，但是工會的女性幹部僅占 1成或不到 1成，另外

銀樓業職業工會的會員是以女性居多，占總會員人數五成以上，

而工會幹部全都是由男性擔任；又從工作面向可知，職業型態



亦具有性別差異，例如美容業女性從人員高於男性從業人員，

營造業女性從業人員相較其他行業少。 

據以往辦理相關的工會幹部訓練或宣導活動成果報告，發

現工會中較活躍的女性工會幹部年齡層分布約為 45~55 歲居多，

年輕的女性會員參與比例偏低，探究原因女性可能忙於工作與

家庭之間，對照行政院主計處105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

臺灣地區 15歲以上有偶女性與其丈夫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

間，女性料理家務時數為 3.88小時，男性為 1.13小時，此外，

現今社會職場競爭力大，工作時間拉長，女性就業工時加上料

理家務時間已分秒必爭的情況下，實在難以有多餘的時間投入

參與工會活動，況且在工作與家庭之餘，年輕女性重視生活品

質，會開始規劃休閒生活，而傳統女性追求安定生活，會考慮

到目前的經濟收入安排未來生活型態，種種因素均可能影響參

與意願。 

目前我國工會法並未強制規定女性工會幹部保障名額與比

例，且大多數工會團體未特別重視此議題，為了提升性別平權

意識，現行輔導工會時多以宣導或獎勵等措施鼓勵女性參加工

會事務，給予女性較多的肯定及使命感，提高參與意願，促進

性別平等。 

五、 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 

(一) CEDAW 第 4條：「1.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

等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

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另立標準；這些措施

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2.



締約各國為保護母性而採取的特別措施，包括本公約所列

各項措施，不得視為歧視」。 

(二) CEDAW 第 7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

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的歧視，特別應保證婦女在

與男子平等的條件下：（c）參加有關本國公共和政治生活

的非政府組織和協會｣。 

(三) CEDAW 第 11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

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

享有相同權利、締約各國為使婦女不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

歧視，又為保障其有效的工作權利起見，應採取適當措施

｣。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四) 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23號第 34段：「其他組織(工會和政

黨)針對執行理事會代表人數及會員組成結構的男女均等，

有義務以適用規章體現對性別平等原則的承諾，以便該等 

組織得到社會所有階層的充分平等參與及兩性貢獻的好

處。該等組織及非政府組織亦於政治技巧、參與和領導方

面，為婦女提供寶貴的訓練機會。」 

六、 縮小性別落差之特別措施或做法 

(一) 辦理勞工教育訓練課程 

每年度透過編列預算，補助工會辦理性別主流化及性別平

權相關勞工教育課程，傳達性別工作平等理念，加強工會

會員之性別意識，落實職場環境性別工作平等，打造優質

勞動環境。  

(二) 列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輔導 



每年度於本市所轄各工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時，派員列

席輔導工會，並宣導性別平權觀念及鼓勵女性參與工會決

策，推廣性別平等意識，使各工會重視性別平等相關議

題。 

(三) 納入年度工會評鑑加分項目 

為鼓勵女性參與工會會務及擔任幹部(理監事)，於每年

度辦理工會評鑑時，將「女性會員人數達工會會員人數 2

分之 1，且女性理監事比例達 30%以上」列為加分項目，

藉此能鼓勵工會女性會員參與工會運作及擔任幹部。 

(四) 辦理女性工會幹部訓練活動 

為提升女性投入工會運作之意願與能力，加強培訓女性工

會幹部領導能力，辦理女性工會幹部訓練活動，邀集各工

會團體之女性工會幹部參與，活動安排多元化性別主流化

課程，倡導性別平權並鼓勵女性參與工會決策，且未來在

辦理女性相關教育訓練或活動時，將女性家務時間納入考

量，提高女性工會幹部或會員之活動參與率，促使達到預

期效益。 

(五) 發函行政指導 

於工會報送理監事任期屆滿前之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

錄時，於備查函加註行政指導，提醒並鼓勵工會於下屆改

選時理監事任後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促進性別平等。 


